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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92         证券简称：科新机电        公告编号：2017-036 

 

四川科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7 年 4 月起，四川科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乙方”）与

恒力石化（大连）炼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力石化”或“甲方”）先后签订了共

计 8 份《恒力石化（大连）炼化有限公司 2000 万吨/年炼化一体化项目买卖合同》，

并于近日取得了买卖合同原件。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同一交易对手方在连续十二个月内签订日常经营合同

累计金额达到 16067.80 万元，约占公司上一年度经审计主营业务收入的 43.26%。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7 号：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2017 年 6 月修订）等相关规定，现将系列合同主要内容公告

如下：  

一、合同风险提示 

1、合同中已就违约、赔偿和纠纷等做出明确的规定，但在合同执行过程中可能

受外界因素或不可抗力等因素影响，造成公司不能按时交货，给合同履行带来一定

的不确定性。 

2、本系列合同付款分阶段、按比例执行，存在货款回收较慢，或不能按期回收

的风险。对此，公司将加强项目管理，保质保量完成项目合同的规定，加强应收账

款的回收。 

二、合同当事人介绍 

1、甲方简介 

名    称：恒力石化（大连）炼化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244089087324F； 

主营业务：石油制品生产（项目筹建，不得开展生产经营）；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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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注册资本：296,6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陈新华 

注册地：辽宁省大连长兴岛经济区长松路 298号； 

2、关联关系说明 

甲方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3、交易对方最近三个会计年度与本公司发生的购销金额。 

甲方最近三个会计年度（2014-2016）与本公司发生的购销金额为 0元。 

4、履约能力分析 

甲方具有良好的社会信誉,资金实力相对较强，并积累了丰富的项目经验，经营

情况良好，财务状况稳健，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1、合同编号、签约时间、交易对方名称、合同金额、合同标的； 

序

号 
合同编号 签约时间 

交易对

方名称 

合同金额

(万元) 
合同标的 

1 17HR-SCKX0427- 

142-0029/221-0

018 
2017.4.27 

恒力 

石化 

759（含

17%增值

税合同价

格） 

芳烃抽提装置、溶剂脱沥青装置换热器

共计 15 台设备的设计及制造；同时包

含包装、运输、保险、安装、调试、培

训、质保等全部相关服务。 

2 17HR-SCKX0516-

122-0031/211-0

037/312-001 2017.5.16 
恒力 

石化 

572.00

（含 17%

增值税合

同价格） 

B 类换热器（石脑油加氢、煤油加氢、

C5/C6 正异构分离装置）共计 12 台设

备的设计及制造；同时包含包装、运输、

保险、安装、调试、培训、质保等全部

相关服务。 

3 17HR-SCKX0526-

142-0029-211- 

0033/212-0064/

221-0036/311- 

0025/53/312/3-

0009 

2017.5.25 
恒力 

石化 

4860.98

（含 17%

增值税合

同价格） 

C5/C6 正异构分离装置、溶剂脱沥青装

置、1#\2#\3#连续装置、石脑油加氢装

置、1#\2#歧化装置、MTBE 装置；1#\2#

常减压装置;C3/C4脱氢装置共计 70台

设备的设计及制造；同时包含包装、运

输、保险、安装、调试、培训、质保等

全部相关服务。 

4 17HR-SCKX0526-

412-0019/0032 

2017.5.26 
恒力 

石化 

3061（含

17%增值

税合同价

格） 

煤制氢联产醋酸装置共计 42 台设备的

加工制造；同时包含包装、运输、保险、

安装、调试、培训、质保等全部相关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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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7HR-SCKX0519-

222-0037 
2017.6.2 

恒力 

石化 

1420（含

17%增值

税合同价

格） 

1#\2#对二甲苯装置换热器共计 30 台

设备的设计及制造；同时包含包装、运

输、保险、安装、调试、培训、质保等

全部相关服务。 

6 17HR-SCKX0604-

413-0073/0081/

414-0030 
2017.6.4 

恒力 

石化 

1249.97

（含 17%

增值税合

同价格） 

煤制氢联产醋酸装置共计 40 台设备的

加工制造；同时包含包装、运输、保险、

安装、调试、培训、质保等全部相关服

务。 

7 17HR-SCKX0608-

141-0017/314-0

028 
2017.6.7 

恒力 

石化 

1445.00

（含 17%

增值税合

同价格） 

聚丙烯装置、重油加氢裂化装置 H-OIL

换热器共计 59 台设备的设计及制造；

同时包含包装、运输、保险、安装、调

试、培训、质保等全部相关服务。 

8 17HR-SCKX0609-

212-0064 
2017.6.9 

恒力 

石化 

2699.85

（含 17%

增值税合

同价格） 

连续重整装置换热器共计 9 台设备的

设计及制造；同时包含包装、运输、保

险、安装、调试、培训、质保等全部相

关服务。 

合计金额 16067.80  

2、付款方式 

付款方式均按照预付款、进度款、发货款、验收款和质保金分期付款。 

3、合同生效条件 

上述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双方合同专用章后生效。 

4、合同履行期限 

自合同生效之日起至所有设备验收合格后质保期满为止。 

5、违约责任 

合同条款中已经对双方的权利与义务，违约责任与赔偿、争议的解决方式等方

面进行了明确的书面约定。 

四、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上述系列合同累计金额为 16067.80 万元，约占公司 2016 年度经审计主营业务

收入的 43.26％。根据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以及营业收入的确认原则，若该系列合同能

正常顺利履行，预计将对公司 2017 年经营业绩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2、本合同的履行，对公司未来三年的独立性无重大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

行该合同对上述合同当事人产生依赖性。 

五、合同的审议程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上述系列合同属于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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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经营重大合同，合同总金额占公司 2016 年度经审计主营业务收入未达 100%以

上。公司依据内部管理制度和相关规定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不需要经过董事会或

股东大会审议，亦无需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 

六、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承诺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同时公司董事会特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公司与恒力石化签订的八份《恒力石化（大连）炼化有限公司 2000 万吨/年炼化

一体化项目买卖合同》。 

特此公告！ 

四川科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 年 7月 6 日 




